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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

(第 11 号) 

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已由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

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19

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

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

2019 年 1 月 31 日 

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

（2019 年 1 月 31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

议通过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生活垃圾管理，改善人居环境，促进城

市精细化管理，维护生态安全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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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环经济促进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

政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、投放、收集、

运输、处置、资源化利用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条例。 

本条例所称的生活垃圾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

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视

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。 

第三条 本市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为目标，

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置的

全程分类体系，积极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。 

本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，遵循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市场运

作、城乡统筹、系统推进、循序渐进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本市生活垃圾按照以下标准分类： 

（一）可回收物，是指废纸张、废塑料、废玻璃制品、废金

属、废织物等适宜回收、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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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害垃圾，是指废电池、废灯管、废药品、废油漆及

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

废弃物； 

（三）湿垃圾，即易腐垃圾，是指食材废料、剩菜剩饭、过

期食品、瓜皮果核、花卉绿植、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

弃物； 

（四）干垃圾，即其它垃圾，是指除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

湿垃圾以外的其它生活废弃物。 

生活垃圾的具体分类标准，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生

活垃圾特性和处置利用需要予以调整。 

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领导，

建立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综合协调机制，统筹协调生活垃圾管理工

作。 

市绿化市容部门是本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本市

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。 

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制定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、资源化利

用以及无害化处置的政策，协调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落实，研

究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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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房屋管理部门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

放管理责任人义务。 

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生活垃圾处理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和监

督。 

市城管执法部门负责对查处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行为

的指导和监督。 

本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商务、财政、规划、经济信息化、教育、

民政、农业农村、科技、卫生健康、文化旅游、市场监管、邮政、

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实施本条例。 

第六条 区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管理工作，并建

立相应的综合协调机制。 

区绿化市容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具体组

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。区发展改革、房屋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城

管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推进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管理

工作。 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所辖区域内生活垃圾分类投

放、分类驳运以及相关的分类收集等日常管理工作的具体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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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绿色生活行动，减少生活垃

圾产生，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，并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

任。 

本市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，逐步建立计量收费、分类计

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。 

第八条 本市实行区域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制度。市人民政

府根据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要求，结合各区人口规模以及

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制定各区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计划。各区

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区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计划，落实生活垃

圾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措施。 

第九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

加强生活垃圾源头减量、全程分类管理、资源化利用的宣传教育，

提高市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，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，推动形成

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 

第十条 本市支持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运用科技

手段，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以及管理

运行的智能化水平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407


